




 

附件 1 

中 臺 科 技 大 學 9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二次財 產 報 廢 審 議 小 組 會議紀錄 

一、時       間： 95 年 6 月 2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時 
二、地       點： 耕書樓 第一會議室 
三、出 席 人 員： 如簽到表 
四、主       席： 黃獻一主任委員                                 記錄：陳郁美 
 
五、主 席 致 詞： 總務長、各位委員、同仁午安，佔用午休時間，由各單位提報廢資料，請各委

員來交換審查意見，各項財產平時應妥善應用、保管，期能延長使用年限，電

腦產品因科技進步淘汰率高，其產品亦能重新組裝或由學生研究參考用。 
 
六、工 作 報 告： 上次審議小組通過之報廢案，董事會尚未通過，請各單位繼續保管上述財物。 
                  待通知後始可做後續處理。 
 
七、提 案 討 論： 
 

案由一：幼保系提列財產報廢乙案（詳見 P3～P15），提請討論。 
 

說明：1.單槍投影機及筆記型電腦在校失竊，已簽請校長核備。 
     2.數位相機及音響設備等 56 項財物，當初向台中市政府承辦大鵬幼稚園，約滿轉移市

府，校內提報廢手續。 
     3.圓桌等項目因空間小儲存不易且年限已過。 
     4.冷氣機因機器老舊故辦報廢。 
     5.掛圖、嬰兒哽噎模型均已磨損。       
 

決議：除圓桌、幼兒桌雖年限已過，但產品還能使用，不予報廢，其餘先准予報廢。 
 

案由二：放射系提列財產報廢乙案（詳見 P16），提請討論。 
 

說明：1.數位攝影設備及筆記型電腦在校失竊，已簽請校長核備。 
2.無線麥克風因拆除損壞，無法使用。 
 

決議：通過報廢。 
 
 

案由三：牙技系提列財產報廢乙案（詳見 P17～P18），提請討論。 
 

說明：1.蒸汽洗淨器等因漏電損壞，學生使用安全堪慮。 
2.馬達等財產為早期購買，已損壞。 
3.電腦、印表機均為學會用，已損壞。 

 



 

決議：通過報廢。 

 
案 論。 
 

同步幻燈機為早期產品，影像不清不適用。 

等八項財產均已損壞。 

      

 
案 P22），提請討論。 
 

維修。 

     2.鐵櫃因前地震傾斜，已損壞。 

 

議：1.王淑媛組員系上財產保管精細、排列整齊存放地點明確，值得嘉獎。 

 

案   
 

課不適用。 

      2.經電腦中心能重新組裝外餘借學生拆裝練習用。 

不夠，不適用。 

 

 
案 論。 
 
 校車車齡已 13 年。 

      2.餐車為早期產品，桌面破損、角架傾斜。 

滑車均已損壞。 

 

 
案

 
說明：1.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權限一年，從 94 學年度起已改進不再列入學校保管組財產。 

為視聽用，均已損壞。 

 
議：通過報廢。 

 

由四：衛保組提列財產報廢乙案（詳見 P19），提請討

說明：1.
      2.血糖測定器

 

決議：通過報廢。 

由五：護理系提列財產報廢乙案（詳見 P21～

說明：1.假病人均已斷手斷腳，無法

 

      3.病床及桌、角架已損壞。 

決

2.通過報廢。 

由六：資管系提列財產報廢乙案（詳見 P24～P31），提請討論。

說明：1.系上電腦規格已過時，學生上

      3.記憶體容量

決議：通過報廢。 

由七：事物組提列財產報廢乙案（詳見 P34～P37），提請討

說明：1.校車均已外包學生乘坐且 2 台

      3.餐廳輸送機

決議：通過報廢。 

由八：圖書館提列財產報廢乙案（詳見 P39），提請討論。 

      2.電腦電視機

決

 



 

 
案由九：食科系提列財產報廢乙案（詳見 P42），提請討論。 

明：1.碾米機、烤箱為早期產品均已損壞。 

案由十：課務組提列財產報廢乙案（詳見 P43～P45），提請討論。 
 

說明：1.本組近年來未辦報廢，所報財產為早期購置，年度已久均已損壞。 

不足，無法使用。 

     3.電腦為舊機型且已損壞。 

案由十一：保管組提列財產報廢乙案（詳見 P46），提請討論。 
 

說明：1.7102 教室連結椅已損壞換新。 

        

決議：通

 
案

識 2）醫技系（詳見 P33）外語系（詳見 P38）會計室（詳見 P40）進

 
位所提報廢財產總額未超過壹拾萬元整，故未列席，由林組長在電子檔

上代為說明。 

單位提列為印表機及電腦、無線麥克風均已不適用及損壞。 

         

決議：

 
八、建議事項： 

廢財產未經校長轉呈董事會決議前各單位應妥善保管。 
2. 建議使用年限已到或未到期已損壞，能提報廢。 
3. 購置貨櫃存放報廢財物。 
 

九、臨時動議：無 
 
十、散會。

 

說

        2.電子天平刻度不明已損壞。 

 
決議：通過報廢。 
 

      2.記憶體容量

 

      4.圖表搬遷拆除。 

 
決議：通過報廢。 
 

 
       2.擴音器、收錄音機、投影機為學生上課用均已損壞。 

 

過報廢。 

由十二：研發處（詳見 P1）營繕組（詳見 P2）諮商中心（詳見 P20）生輔組（詳見 P23）通

中心（詳見 P3
修部（詳見 P41）提列財產報廢乙案，提請討論。 

說明：1.以上 9 個單

      2.各

通過報廢。 

1. 報









 

附件 3 
91. 3.15  90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修訂 

93.10.15  93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 

國立中山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制度與施行細則 

第一章  內部稽核制度 

第 1 條  為落實本委員會之功能及配合教育部之規定，特制定內部稽核制度，作

為稽核之依據。 

第 2 條  內部稽核制度之目的在於監督本校校務基金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第 3 條  稽核人員為本委員會委員，顧問則提供專業指導或協助稽核小組運作，

其資格及任期依本委員會設置要點產生。另得設稽核小組協助稽核，其

組成方式於本辦法第二章規定。 

第 4 條  稽核範圍為下列事項： 

一、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行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各項經費收支及現金出納處理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校務基金年度決算之稽核。 

五、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良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六、校務基金經濟有效利用及開源節流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當年度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

及以前年度者，不在此限。 

第 5 條  稽核方式可由委員直接稽核或授權稽核小組實施，其程序分別如下： 

一、由委員直接稽核時，就受稽核單位所提供之書面資料、內部控制情

形及口頭補充說明實施稽核。 

二、如授權稽核小組稽核時，由該小組依其專業知識實施稽核後，應向

委員會提出書面工作報告及說明稽核的情形。 



 

稽核後，由委員就稽核的情形或稽核小組所提出之書面工作報告相互討

論，並經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同意，作成決議。如有建議事項，則請

相關單位參照辦理，並將執行情形告知，且列入追蹤管制。另彙整各次

會議決議事項成書面稽核報告，向校務會議提出。 

第二章  施行細則 

第 6 條  本委員會得聘請專業人員組成稽核小組，其聘期及人選由委員會開會決

定，所需之費用列入學校預算。 

第 7 條  受稽核單位及稽核內容由本委員會於每次開會時決定。 

第 8 條  受稽核單位應提供稽核人員或稽核小組所需資料供查閱，並應指派相關

人員說明。 

第 9 條  本委員會於每次開會時，會計室應派員列席，俾提供其專業的諮詢。 

第 10 條  本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各相關單位應配合提供其執行情形，以供委

員評估；如未提供者，將優先列為受稽核單位，以了解其執行上的困難。 

第 11 條  決議事項執行情形，經各單位提供後，將彙整供委員參考。 

第三章  附    則 

第 12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中興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施行細則 

                                                                      九十二年六月十三日第四十四次校務會議訂定 
第一條        本細則依據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實施辦法第十條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校經費稽核之流程為： 

１委員會開會決議擬稽核之單位、項目、內容、方式與日程。 
２通知受稽核單位按日程提供資料。 
３彙整資料，依決議方式進行稽核。 
４將稽核結果通知受稽核單位，於有必要時，陳報校長。 

第三條        委員會開會時，如為一般事後稽核事項，經出席委員達半數同意，即

可作成決議。如擬針對重大特定事項進行會核、監督、查核等，則須經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及校長核可始可決議。 
第四條        本校經費稽核之重點得包括下列各項： 

１針對預算與決算金額相差百分之二十以上項目，應說明原因。 
２針對審計部對本校查帳報告之內容，進一步瞭解。 
３對追加預算案，瞭解是否妥當。 
４對遭受罰款案，瞭解發生原因。 
５對校務基金重大開源或節流措施之瞭解。 
６教育部或其他來源之補助款使用情形。 

第五條 本細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台灣體育學院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施行細則 
 

九十一年元月廿四日 
九十學年度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細則依教育部九十年十月九日台(九○)高(三)字第九○一二八四○一號函

規定訂定。 
二、本會會務除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

管理及監督辦法」、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及
教育部解釋令函辦理外，悉依本細則辦理。 

三、本要點第三點所稱委員之推選，應至遲於本屆委員任期屆滿一個月前辦理完

成，委員推選採無記名連記法投票方式辦理，每一張選票至多圈選四名。 
四、本要點第五點所稱「委員任期兩年」，以學年度計算之。遞補委員之任期至

該屆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五、次屆委員因故無法如期產生時，本屆委員仍應執行本會任務至次屆委員產生

為止。 
六、本會召集人負責會議之召集，並主持會議。執行秘書負責會議召開相關事項、

本會章戳、案卷之管理及其他本會行政庶務。 
七、本會實施經費稽核應妥善規劃並擬訂年度稽核計畫。 
    前項年度稽核計畫應包括稽核目標、稽核範圍、預定進度、稽核報告等項。 
八、本會為應會務需要並兼顧校務行政運作順暢，應排定委員輪值，並將排定之

輪值表送總務處、會計室及秘書室。 
輪值委員會辦事項及會簽文件應於委員會中報告。 

九、校務會議召集時，議事單位應知會本會，俾依規定提出稽核報告。 
    前項稽核報告之重要內容包括受查部門、受查起訖日期、稽核事項、稽核地

點、稽核經過情形、稽核發現事項檢討及溝通、稽核意見或建議改善事項及

上期稽核意見或建議改善事項之執行情形。 
十、本會委員任期屆滿，應將委員會章戳及歷次會議記錄、稽核報告、相關法令

章則、相關機關函文等列冊移交予次屆委員會。 
十一、本細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陳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國立高雄餐旅學院經費稽核委員會施行細則 
                                 90.12.26九十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 

                                 93.11.11 九十三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臨時校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本細則依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以下簡             

稱本規程）第十條規定暨內部稽核制度（以下簡稱本制度）

訂定之。 

第二條 本規程第二條所指委員，係由校務會議成員中，相互推選產

生。為考量各單位均衡參與、各科系、通識教育中心及職員

代表，應至少各產生一人。惟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不得擔任。 

第三條 本規程第四條所指委員任期，係與校務會議代表任期相同。

隨改選而終止委員身分。 

第四條 依本規程第六條召開委員會時，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

席。因故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會議以出席過

半數始得決議。 

第五條 稽核委員會召開會議時，應聽取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有關校

務基金運用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情形之報告，並得調閱校內

帳目表表冊案卷，及通知校內各相關單位派員列席，俾便說

明。 

第六條 本制度第三條所指依性質進行任務編組，可分成財務採購、

營繕工程、財務保管及會計出納等四組，每組三至四個委

員，並互推召集人一人，以便分組稽核。 

第七條 本制度第四條稽核方式，各任務分組將稽核結果，於綜合討

論時向委員報告，經綜合討論後作成決議。 

第八條 本制度第五條所指稽核結果，是指任期內所召開各項會議之

綜合稽核報告及建議事項，且應製成書面列入校務會議議

程，由主任委員代表報告。 

第九條 稽核委員所提建議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各相關單位應配

合於下次委員會召開時，提供執行情形報告，俾落實稽核制

度。 

第十條 本細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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